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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服務指引及守則》 
 

義工均須遵守《義工服務指引及守則》，本署有權隨時更新本指引及守則內容，並透過電郵及

義工內聯網發出更新的指引及守則，有關的指引及守則會在發放日起生效。個別小組活動及特

備活動會附加指引及守則，義工在參與活動前應先詳閱有關資料。 

 
一般 

1. 義工服務組只會以電郵及義工內聯網與義工聯絡、處理活動報名和發出更新資訊。義

工必須自行查閱。而其他媒體發出的活動及資訊均與本署無關。 

2. 所有義工服務或訓練，義工須自行乘坐交通工具到集合地點報到，有特別交通安排除

外。 

3. 義工須自行於義工內聯網報名參加義工服務，不設電話報名。 

4. 義工活動必須先申請，獲得義工活動確認通知，方可出席義工活動。如義工活動未獲

確認通知，而自行出席義工活動者，本署職員將不會安排其服務及不會計算服務時數。 

5. 義工必須親身出席已獲確認的義工活動，不可由其他人代替出席。 

6. 所有活動名額有限，如未能參與，義工必須接受。 

7. 義工須準時值勤，如沒有合理原因，不可遲到、早退及擅離服務崗位。 

8. 義工應以禮待人，尊重其他義工、義工訓練導師、公眾人士、職員及本署的外判員工。 

9. 義工必須遵照本署職員或該活動的義工組長所分派之工作。 

10. 義工不得濫用義工的身份向服務對象或相關機構索取任何個人資料、金錢、禮物或物

質上的回報。 

11. 義工值勤時，應珍惜資源，切勿拿取大量紀念品或其他宣傳刊物。 

12. 如遇到遊客查詢路徑或任何問題，如對有關查詢有充足及正確資料提供，可禮貌地回

覆；若對有關查詢並沒有認識，可禮貌告訴對方不清楚。如查詢人士的位置接近本署

的遊客中心，可轉介至本署職員回覆。 

13. 義工出席服務時，必須在義工服務記錄册簽到及於離開時簽走(需填寫時間)。 

14. 個別義工小組評核，會安排於指定日期及時間舉行，如義工希望參加，須自行留意及

報名。過後職員將不會再為個別義工安排評核或補考。 

15. 尊重私穩及保障其他義工的權益，服務期間所得悉的資料不得向外洩露及作任何用

途。 

16. 如對當日服務有任何意見，請於完成服務後與義工服務組職員聯絡。 

 
 

個人安全及財物 
17. 義工應自行保管一切私人物件和財物，如有遺失或損毀，需自行負責。 

18. 義工值勤時，應時刻留意自己的安全，並應以安全為首要原則，不應妄顧自身安全，

作出危險的行為。 

19. 義工須按個人的身體狀況、體能及興趣選擇合適的活動參與。 

20. 如發現或懷疑市民於郊野公園內進行違規行為(常見的違規活動包括：在非指定的單

車徑上駕駛單車、在非指定的地點露營、生火、非法採摘植物、伐樹、污染水源等)，

請立即報告當區職員。義工不得擅自接觸懷疑違法人士，以免發生衝突。 

21. 如遇突發事件或意外，在危急情況下，請立即報警求助，然後通知組長及當區職員；

如非危急情況，可通知當區職員，尋求協助或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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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部份義工服務只適宜 16 歲或以上的義工參加。義工於申請服務之前，應先詳閱活動

資訊。 

 
 
服務取消 
23. 義工出席服務當天，如感到身體不適，為安全理由，義工應自行取消當天服務。 

24. 所有服務將按照【義工服務 - 惡劣天氣/特別天氣情況指引】進行，義工必須詳細閱

讀及遵照指引服務。 

25. 本署職員有權隨時調整或取消已被確認的工作、崗位、訓練及服務安排，義工必須接

受安排。 

26. 在特殊情況下，本署職員有權終止進行中的服務或訓練，義工必須接受安排。 

27. 義工如在值勤時，因身體不適或因事需提早離開/取消當天服務，應先通知當區職員

或該活動的義工組長方可離開。 

28. 義工應盡力履行服務承諾，如未能出席已確認的服務，應盡快自行取消或通知職員。 

 

 

服務時數 
29. 義工的服務時數以實報實銷方法計算，如服務時間與預設的時間不同，會以實際服務

時間計算。 

30. 義工訓練、參觀及評核時數，不會計算作服務時數。 

31. 完成服務後，請自行查閱義工內聯網上的服務時數是否正確，本署職員通常會於服務

後兩週內更新記錄。如有遺漏，請於該月份的最後一天或之前向義工服務組職員提出

修正，職員將不會處理逾時提出的時數修正。 

32. 義工的全年基本服務時數須達 20 小時。計算方法為每年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 

 

 

義工証/制服 
33. 凡出席本署任何義工服務、活動或訓練，義工必須穿著整齊義工制服及佩戴義工証以

識別身份。否則，本署職員及義工組長將不會安排其服務，亦不會計算其服務時數。

實習義工和獲義工服務組許可的義工除外。 

34. 切勿穿著印有其他機構標誌的服飾進行義工服務。 

35. 切勿穿著義工制服進行私人活動或非本署舉辦的任何活動。 

36. 義工出席服務時，須按服務性質，穿著合適的衣服、鞋襪進行服務。 

37. 一般而言，每位義工會獲發 1件短袖和 1件長袖義工制服，如有破損，須退回破損制

服，方可更換新制服。義工服務組會根據義工服務的頻密程度，發放適當數量的制服

予個別義工，義工應珍惜資源。 

38. 義工制服及義工証均屬漁農自然護理署所有，義工須小心保管。如義工因任何原因退

出義工計劃，請自行銷毀義工制服及義工証，或交還本署義工服務組。如有遺失義工

証，請以書面通知我們。 

39. 義工退出義工計劃後，不得穿著義工制服、持有及使用義工証或以郊野公園義工名義

進行任何活動，違者須自行負上有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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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絡 
40. 一般的義工活動詳情已明列於義工內聯網內，如對活動有任何查詢，可以以下方式與

職員聯絡： 

 

電郵地址：nature@afcd.gov.hk 

電話號碼：2498 9326 

電話查詢服務時間 : 逢星期一、星期三至星期五 ： 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 

 

41. 由於義工人數眾多，一般電郵查詢會在 10 個工作天內回覆。而電話查詢，則會在     

2 個工作天內回覆。請耐心等待。【註：工作天不包括星期六，日及公眾假期。】 

 

 

退出義工計劃 
42. 義工如不遵守【義工服務指引及守則】，而沒有合理解釋，本署會要求義工退出義工

計劃及即時取消內聯網的登入戶口。 

43. 義工如決定退出義工計劃，可以書面通知義工服務組，便可即日生效。 

 

 

 

郊野公園護理科 

義工服務組 

2010 年 3 月 5 訂定 

2013 年 8 月 1 日修定 

2014 年 1 月 28 日修定 

2015 年 1 月 2 日修定 

2016 年 1 月 5 日修定 


